

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房建设管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村（社区）、各有关部门（单位）：
    为有效规范我镇民房建设管理，解决民房建设历史问题，进一步遏制违法建设行为，根据《关于印发<东莞市农民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东府办〔2015〕49号）和《关于印发<东莞市清理在建违法建筑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东府办〔2012〕年160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我镇印发了《常平镇民房建设管理工作方案》（下称《方案》）。《方案》实施至今已有1年多，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如未经审批就擅自动工建设，或不按审批要求建设等情况比较严重。为进一步加强我镇民房建设的管理，规范民房建设行为，现将有关要求明确如下：
一、加强审批
（一）各村（社区）审核民房建设申请资料，必须严格审核以下内容：
1.申请建设的地块是否属于宅基地（以与村（社区）签订合同约定的使用用途为准）；
2.申请地块的基地面积是否满足不超过150平方米（已取得土地证的除外）、联建房的户均用地面积是否不超过100平方米的要求；
    对不符合以上要求的民房建设申请，村（社区）即时退回。
（2） 各相关部门（单位）须根据各自职能加强审核：
1.国土分局要认真核查申请地块的土规情况，包括是否符合我镇现行土规；若申请地块已取得土地使用证，审核证书登记的用地面积、权属登记是否与申请人一致等情况；
2.规划所要认真核查申请地块的规划情况，审核用地性质是否符合现行城规，核查地块是否位于“三旧”改造、TOD和镇政府近期重点开发建设的范围内，是否与路网、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有冲突等情况，位于上述范围的民房一律不能建设；
3.住建局要认真核查申请地块现状，收集、汇总各部门（单位）意见，根据《方案》要求进行初审，对不符合《方案》允许建设的6种情况的申请，退回属地村（社区）并书面说明原因；
4.加强立面审批。住建局要加强房屋外挑的审查；镇主干道两旁以及民房建设领导小组会议要求报城建领导小组会议审定建筑立面，需报城建领导小组会议审定。
二、加强建设环节的管理
（一）经镇民房建设领导小组审批同意建设的民房工程，在开工前必须向住建局提交以下资料：
1.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的施工图纸；
2.申请人和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签定的施工合同；
3.施工单位购买的建筑工人工伤意外险保单；
4.申请人向属地村（社区）交纳安全质量保证金的票据（4层（含4层）以下需交纳3万元安全质量保证金，4层以上需交纳5万元安全质量保证金）；
5.申请人与属地村（社区）签订的《民房建设管理合同》以及其他所需的资料。
 资料齐全并经住建局审核通过后，由民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常平镇民房建设登记卡》（下称《登记卡》），并将经民房建设领导小组审批的《常平镇民房建设申请表》发回业主，业主在取得《登记卡》后方可动工建设；凡未取得《登记卡》擅自动工建设的民房工程，当作违法建筑处理。
（2） 供水供电部门在受理施工用水用电申请时，必须要求申请人提供民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登记卡》；
（3） [bookmark: _GoBack]各村（社区）要落实专职人员加强民房建设的管理。对于已审批同意建设的民房，村（社区）根据《登记卡》和《常平镇民房建设申请表》安排人员放线，核准建设位置，核查在建民房工程是否按审批规模（面积、层数等）进行建设。及时制止民房建设的无资质施工，对擅自加层等违规行为，责令其限期整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依据《民房建设管理合同》相关约定没收安全质量保证金；对未经审批擅自建设的民房工程，要及时制止、上报；若村（社区）存在违法建筑但未上报镇城管分局的，镇民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暂停受理该村（社区）的民房建设申请半年；若违法建筑工地发生人员死亡事故的，暂停受理该村（社区）的民房建设申请1年；
（4） 住建局要对开工前所需资料、地块现场是否已开工进行审核，对资料不符合要求的，退回个人进行整改；要落实专职人员加强民房建设过程的监管，加强巡查，督促施工单位在建设过程中的安全文明施工，核查在建民房施工现场围蔽、脚手架、机械设备、临时用电等安全措施是否符合安全规范。及时制止未经审批擅自建设的民房；开展定期安全检查，及时制止民房建设的不按图施工、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拒不整改等违法违规行为；要为各村（社区）提供民房建设的技术指导，对各村（社区）反映的问题及时跟进。
 三、加强执法
各相关职能部门、各村（社区）要加强对民房违法建筑的查处、发现、制止，对违法建筑要及时上报镇城管分局，对制止无效，拒不整改的违法建筑，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一律坚决强制拆除。
特此通知。


                                     常平镇人民政府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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